
第二章  課程架構 

 
數 學 課 程 架 構 設 定 學 生 在 高 中 階 段 須 掌 握 的 重 要 知 識 、 技 能 、 價 值 觀 和 態

度 。 學 校 和 教 師 在 規 畫 校 本 課 程 和 設 計 適 切 的 學 、 教 、 評 活 動 時 ， 須 以 課

程 架 構 作 依 據 。  
 
 
2.1 設計原則  
 
本 課 程 按 以 下 原 則 設 計 ：  
 
(a) 建 基 於 基 礎 教 育 階 段 已 涵 蓋 的 知 識  
 

為 保 持 不 同 學 習 階 段 課 程 的 連 貫 性，本 課 程 建 基 於 學 生 在 小 一 至 中 三

基 礎 教 育 階 段 數 學 課 程 所 涵 蓋 的 知 識、技 能、價 值 觀 和 態 度 而 設 計 。 
 

(b) 提 供 一 個 均 衡 、 有 彈 性 和 多 元 化 的 課 程  
 

高 中 學 制 實 施 後，會 較 以 往 有 更 多 不 同 程 度 及 性 向 的 學 生 在 高 中 階 段

修 讀 數 學。數 學 課 程（ 中 四 至 中 六 ）提 供 必 修 部 分 及 延 伸 部 分。必 修

部 分 作 為 所 有 學 生 的 學 習 基 礎，提 供 必 要 的 數 學 概 念、技 能 和 知 識 ，

以 滿 足 他 們 在 不 同 發 展 路 向 上 的 需 要。延 伸 部 分 包 括 兩 個 單 元，提 供

額 外 的 數 學 知 識，以 滿 足 那 些 想 學 更 多 數 學 或 更 深 入 學 習 數 學 的 學 生

的 需 要 。 數 學 課 程 （ 中 四 至 中 六 ） 為 教 師 提 供 彈 性 ， 讓 他 們 能 ：  
 

 為 學 生 在 課 程 上 提 供 選 擇 以 滿 足 不 同 需 要 ， 例 如 必 修 部 分 ， 必

修 部 分 與 單 元 一 (微 積 分 與 統 計 )， 或 必 修 部 分 與 單 元 二 (代 數 與

微 積 分 )；  
 因 應 學 生 的 個 別 情 況 編 排 教 學 次 序 ； 及  
 調 適 教 學 內 容 。  

 
(c) 切 合 不 同 學 生 的 需 要  
 

數 學 課 程（ 中 四 至 中 六 ）提 供 空 間 讓 教 師 組 織 不 同 的 活 動，以 切 合 不

同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。 「 探 索 與 研 究 」  學 習 單 位 讓 教 師 為 個 別 學 生 設

計 不 同 的 學 習 活 動。為 幫 助 教 師 進 一 步 調 適 課 程，必 修 部 分 的 內 容 分

為 基 礎 課 題 和 非 基 礎 課 題。基 礎 課 題 是 所 有 學 生 均 應 致 力 掌 握 的 概 念

和 知 識。教 師 可 自 行 決 定 非 基 礎 課 題 的 內 容 是 否 適 合 其 學 生。延 伸 部

分 包 括 兩 個 不 同 導 向 的 單 元。對 於 在 數 學 上 有 較 佳 表 現 的 學 生，或 是

較 有 興 趣 學 習 數 學 的 學 生，又 或 是 需 要 更 多 數 學 知 識 和 技 能，為 日 後

工 作 和 進 修 作 準 備 的 學 生 來 說，他 們 可 從 延 伸 部 分 中，選 擇 修 讀 其 中

一 個 單 元。單 元 一 (微 積 分 與 統 計 )著 重 數 學 的 應 用，而 單 元 二 (代 數 與

微 積 分 )則 較 重 視 數 學 概 念 和 知 識 。 希 望 學 習 更 多 數 學 的 學 生 可 根 據

自 己 的 興 趣 和 需 要 選 擇 修 讀 最 合 適 的 單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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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達 至 廣 度 和 深 度 之 間 的 平 衡  
 

數 學 課 程（ 中 四 至 中 六 ）參 考 數 學 學 者 和 數 學 教 育 專 業 人 士 的 意 見 及

海 外 同 等 程 度 的 數 學 課 程，為 高 中 階 段 的 學 生 涵 蓋 最 重 要 和 合 適 的 內

容 。 延 伸 部 分 的 廣 度 和 深 度 為 學 生 提 供 一 個 較 嚴 謹 的 學 習 本 科 的 機

會 。  
 

(e) 達 至 理 論 和 應 用 之 間 的 平 衡  
 

為 幫 助 學 生 建 構 數 學 知 識 和 技 能，高 中 數 學 科 同 樣 重 視 數 學 的 理 論 和

在 日 常 生 活 及 數 學 情 境 中 的 應 用。課 程 亦 包 括 個 別 數 學 課 題 的 發 展 和

歷 史 背 景 ， 讓 學 生 明 白 數 學 如 何 從 前 人 的 努 力 中 演 變 出 來 。  
 

(f) 培 養 終 身 學 習 的 能 力  
 

現 代 科 技 日 新 月 異，我 們 須 面 對 知 識 領 域 迅 速 擴 張 和 不 斷 湧 現 的 新 挑

戰。學 生 必 須 學 會 學 習、具 備 批 判 性 思 考 的 能 力、懂 得 分 析 和 解 決 問

題 及 懂 得 如 何 與 別 人 有 效 地 溝 通，才 能 面 對 現 今 與 日 後 的 種 種 挑 戰 。

本 課 程 亦 提 供 機 會 培 養 學 生 上 述 的 能 力 。  
 

(g) 提 升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及 積 極 的 學 習 態 度  
 

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及 積 極 的 學 習 態 度 對 數 學 學 習 尤 為 重 要。這 些 元 素 已 滲

透 於 數 學 課 程（ 中 四 至 中 六 ）內 ， 特 別 是 透 過「 探 索 與 研 究 」單 位 ，

期 望 能 幫 助 學 生 培 養 對 學 習 數 學 的 興 趣，令 他 們 熱 心 參 與 數 學 活 動 ，

靈 敏 地 及 自 信 地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運 用 數 學，持 開 放 態 度 及 具 有 獨 立 思 考

能 力 。  
 
 

2.2 數學教育學習領域的課程架構  
 
數 學 教 育 的 課 程 架 構 是 數 學 科 的 學 與 教 活 動 的 整 體 組 織 框 架 。 課 程 架 構 由

互 相 關 連 的 部 分 所 組 成 ， 包 括 ：  

 

 學 科 知 識 和 技 能 ， 在 各 範 疇 內 以 學 習 目 標 及 學 習 重 點 表 示 ；  
 共 通 能 力 ； 及  
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度 。  

 
課 程 架 構 設 定 學 生 由 小 一 至 中 六 各 不 同 的 學 習 階 段 需 要 學 習 、 重 視 及 應 具

備 的 各 種 技 能 ， 並 讓 學 校 和 教 師 能 靈 活 調 適 數 學 課 程 ， 以 配 合 學 生 的 不 同

需 要 。  

 

下 頁 的 圖 展 示 出 數 學 課 程 架 構 各 個 重 要 部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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數 學 課 程 架 構 圖  
 
 

數 學 課 程  
提 供 學 習 內 容 ， 藉 以 發 展 學 生 的  
思 維 能 力 及 培 養 學 生 的 共 通 能 力  

和 學 習 數 學 的 正 面 態 度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數  代 數 度 量  
圖 形

與  
空 間

數 據  
處 理  

 

數 與 代 數  度 量 、 圖 形 與  
空 間  

數 據  
處 理  

 

(延 伸 部 分 )  (必 修 部 分 )  (延 伸 部 分 )  

單 元 一  
(微 積 分 與  

統 計 )  
數 與 代 數  度 量 、 圖 形 與  

空 間  
數 據  
處 理  

單 元 二  
(代 數 與  
微 積 分 )  

9
項

共
通

能
力

 

 

進 階 學 習 單 位  

 

價
值

觀
及

態
度

 

學 習 範 疇  
提 供 課 程 內 一 個 包 含 不 同 課 題 的  

學 習 重 點 的 組 織 架 構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學 與 教 及 評 估 的 連 繫  

數 學 科 的 整 體 宗 旨 和 學 習 目 標  

小一 
至 

小六 

小一 
至 

小六 

中一 
至 

中一 
至 

  中三 中三

中四 
至 

中六 

中四 
至 

中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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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1 學習範疇  
 
學 習 範 疇 是 數 學 知 識 及 概 念 在 組 織 課 程 中 的 分 類 ， 其 主 要 作 用 是 將 數 學 內

容 組 織 起 來 ， 整 體 地 發 展 學 生 的 知 識 、 技 能 、 價 值 觀 和 態 度 。 數 學 課 程 的

內 容 可 歸 納 為 小 學 的 五 個 學 習 範 疇 和 中 學 的 三 個 學 習 範 疇 。 特 別 地 ， 數 學

課 程（ 中 四 至 中 六 ）的 必 修 部 分 分 為 三 個 學 習 範 疇，分 別 是「 數 與 代 數 」、

「 度 量 、 圖 形 與 空 間 」 及 「 數 據 處 理 」 。 延 伸 部 分 的 內 容 縱 橫 交 織 ， 並 非

以 學 習 範 疇 來 畫 分 其 內 容 。  
 
 
2.2.2 共通能力  
 
在 數 學 教 育 學 習 領 域 裡 ， 共 通 能 力 既 是 過 程 技 巧 ， 亦 是 學 習 成 果 。 這 些 共

通 能 力 十 分 重 要，能 夠 幫 助 學 生 學 會 學 習。九 項 共 通 能 力 分 別 是 協 作 能 力 、

溝 通 能 力 、 創 造 力 、 批 判 性 思 考 能 力 、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能 力 、 運 算 能 力 、 解

決 問 題 能 力 、 自 我 管 理 能 力 及 研 習 能 力 。  
 
共 通 能 力 並 不 是 數 學 概 念 學 與 教 上 附 加 的 事 物 ， 而 是 其 中 的 組 成 部 分 。 共

通 能 力 能 幫 助 學 生 獲 得 和 掌 握 數 學 知 識 及 概 念 。 通 過 數 學 活 動 的 情 境 發 展

學 生 的 溝 通 能 力 、 創 造 力 和 批 判 性 思 考 能 力 ， 有 助 提 升 學 生 達 致 課 程 整 體

目 標 的 能 力 。 數 學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應 用 、 數 學 的 進 一 步 應 用 及 探 索 和 研 究

亦 應 受 到 重 視 。  
 
 
2.2.3 價值觀及態度  
 
除 了 知 識 及 技 能 外 ， 通 過 數 學 教 育 發 展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與 積 極 的 態 度 亦 非 常

重 要 。 例 如 具 責 任 感 、 投 入 感 、 持 開 放 態 度 等 價 值 觀 和 態 度 ， 對 學 生 確 立

人 生 及 學 習 目 標 是 必 需 的 。 通 過 適 當 的 學 與 教 策 略 可 以 培 育 學 生 正 面 的 價

值 觀 和 積 極 的 態 度 ， 這 不 但 有 助 提 升 學 生 的 學 習 效 能 ， 亦 有 助 培 養 他 們 的

良 好 品 格 。 整 個 數 學 課 程 （ 中 四 至 中 六 ） 以 及 課 程 的 學 習 重 點 滲 透 著 以 下

的 價 值 觀 及 態 度 ， 使 學 生 能 ：  
 

 培 養 學 習 數 學 的 興 趣 ；  
 展 示 對 參 與 數 學 活 動 的 熱 忱 ；  
 發 展 靈 敏 的 觸 覺 ， 能 體 會 數 學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重 要 性 ；  
 展 示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應 用 數 學 的 信 心，包 括 闡 明 自 己 的 論 證 及 挑 戰 別 人 的

論 據 ；  
 願 意 與 他 人 協 作，分 享 意 見 及 經 驗，完 成 數 學 課 業 或 活 動 和 解 決 數 學 問

題 ；  
 了 解 並 履 行 個 人 的 責 任 ；  
 持 開 放 的 態 度 參 與 討 論 數 學 問 題，願 意 聆 聽 及 尊 重 他 人 的 意 見，懂 得 重

視 及 欣 賞 他 人 的 貢 獻 ；  
 獨 立 思 考 ， 解 決 數 學 問 題 ；  
 鍥 而 不 捨 地 解 決 數 學 問 題 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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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欣 賞 數 學 的 精 確 性、美 感 和 在 文 化 方 面 的 貢 獻，以 及 其 在 人 類 活 動 上 所

發 揮 的 作 用 。  
 
教 師 應 設 計 合 適 的 學 習 活 動 ， 幫 助 學 生 透 過 學 習 數 學 知 識 ， 建 立 以 上 的 價

值 觀 和 態 度 。  
 
 

2.3 高中數學課程的宗旨  
 
數 學 課 程（ 中 四 至 中 六 ）為 數 學 課 程（ 中 一 至 中 三 ）的 延 續，其 宗 旨 如 下 ： 
 
(a) 進 一 步 發 展 學 生 的 數 學 知 識 、 技 能 和 概 念 ；  
 
(b) 為 學 生 提 供 個 人 發 展 及 日 後 就 業 途 徑 的 數 學 工 具 ；  
 
(c) 為 希 望 日 後 進 修 數 學 或 與 數 學 有 關 學 科 的 學 生 奠 定 基 礎 ；  
 
(d) 培 養 學 生 的 共 通 能 力 ， 尤 其 是 運 用 數 學 解 決 問 題 ， 推 理 及 傳 意 的 能

力 ；  
 
(e) 培 養 學 生 對 數 學 學 習 的 興 趣 ， 並 建 立 積 極 的 學 習 態 度 ；  
 
(f) 培 養 學 生 在 生 活 中 運 用 數 學 的 能 力 和 信 心 ； 及  
 
(g) 協 助 學 生 發 揮 數 學 才 華 。  
 
 
2.4 高中數學課程架構  
 
下 圖 展 示 出 數 學 課 程 （ 中 四 至 中 六 ） 的 架 構 ：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【  備 注：學 生 可 只 修 讀 必 修 部 分，亦 可 修 讀 必 修 部 分 及 單 元 一（ 微 積 分 與
統 計 ） 或 必 修 部 分 及 單 元 二 （ 代 數 與 微 積 分 ） 。 學 生 最 多 只 能 從 延 伸 部 分
中 修 讀 其 中 一 個 單 元 。 】  
 

必修部分  延 伸部分 

數 學 課 程 （ 中 四 至 中 六 ）  

單 元 一  
（ 微 積 分 與 統 計 ）

單 元 二  
（ 代 數 與 微 積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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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配 合 學 生 不 同 的 需 要 、 興 趣 和 取 向 ， 數 學 課 程 （ 中 四 至 中 六 ） 由 必 修 部

分 和 延 伸 部 分 組 成 。 所 有 學 生 都 須 要 修 讀 必 修 部 分 。  

 

延 伸 部 分 包 括 兩 個 單 元 ， 分 別 是 單 元 一 （ 微 積 分 與 統 計 ） 及 單 元 二 （ 代 數

與 微 積 分 ） 。 延 伸 部 分 的 設 立 ， 旨 在 讓 數 學 課 程 （ 中 四 至 中 六 ） 更 有 彈 性

和 多 元 化 ， 讓 學 生 可 以 學 到 必 修 部 分 以 外 的 數 學 知 識 。 學 生 可 以 因 應 不 同

的 需 要 和 興 趣 ， 最 多 修 讀 其 中 一 個 單 元 。  

 

下 圖 展 示 學 生 修 讀 數 學 課 程 （ 中 四 至 中 六 ） 的 不 同 選 擇 ：  

 

(1)  學 生 只 修 讀 必 修 部 分 中 的 基 礎 課 題  

 

基 礎 課 題  
非 基 礎  

課 題  

必 修 部 分  

 

 

(2)  學 生 修 讀 必 修 部 分 中 的 基 礎 課 題 和 部 分 非 基 礎 課 題  

 

非 基 礎  
基 礎 課 題  課 題  

必 修 部 分  

 

 

(3)  學 生 修 讀 必 修 部 分 中 的 所 有 課 題  

 

基 礎 課 題  
非 基 礎  

課 題  

必 修 部 分  

 

10 



 

(4)  學 生 修 讀 必 修 部 分 及 單 元 一 （ 微 積 分 與 統 計 ）  

 

必 修 部 分  

單 元 一  

(微 積 分  

與  

統 計 ) 

 

 

(5) 學 生 修 讀 必 修 部 分 及 單 元 二 （ 代 數 與 微 積 分 ）  

 

必 修 部 分  

單 元 二  

(代 數  

與  

微 積 分 ) 

 

 

數 學 課 程（ 中 四 至 中 六 ）為 核 心 科 目，最 多 可 佔 整 個 高 中 課 程 總 課 時 的 15% 
（ 約 405 小 時 ） 。 數 學 課 程 （ 中 四 至 中 六 ） 的 必 修 部 分 和 延 伸 部 分 的 課 時

分 配 建 議 如 下 ：  
 

  
  

建 議 課 時   
(大 約 時 數 ) 

必 修 部 分  10% - 12.5%（ 270 小 時  -  338 小 時 ）  

必 修 部 分 與   
一 個 單 元  15%（ 405 小 時 ）  

 

 
2.5 必修部分  
 
必 修 部 分 按 照 數 學 課 程 （ 中 四 至 中 六 ） 設 計 的 原 則 設 計 ， 其 中 包 含 兩 個 特

點 。  
 
其 一 ， 必 修 部 分 為 所 有 學 生 提 供 學 習 基 礎 ， 同 時 具 足 夠 的 彈 性 以 照 顧 不 同

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。 課 程 內 容 畫 分 為 基 礎 課 題 及 非 基 礎 課 題 。 基 礎 課 題 的 內

容 連 貫，包 括 必 要 的 概 念 和 知 識；而 非 基 礎 課 題 則 提 供 更 豐 富 的 學 習 內 容 。 
 
其 二 ， 必 修 部 分 內 容 的 設 計 重 視 數 學 與 人 類 不 同 活 動 的 密 切 關 係 。 學 生 透

過 不 同 的 學 習 活 動，認 識 國 際 上 數 學 詞 彙、符 號 及 解 難 策 略 的 應 用 。 此 外 ，

必 修 部 分 中 的 「 數 學 的 進 一 步 應 用 」 學 習 單 位 ， 能 讓 學 生 認 識 及 欣 賞 他 們

在 初 中 和 高 中 所 學 習 的 不 同 數 學 知 識 之 連 貫 性 。  
 
必 修 部 分 的 學 習 重 點 讓 學 生 理 解 數 學 知 識 和 技 能 的 發 展 及 解 決 問 題 的 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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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， 包 括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的 應 用 。 此 外 ， 透 過 「 統 計 的 應 用 及 誤 用 」、「 排 列

與 組 合 」、「 數 學 的 進 一 步 應 用 」 等 學 習 單 位 ， 學 生 可 綜 合 運 用 初 中 和 高 中

的 不 同 數 學 知 識 ， 理 解 和 評 價 現 實 生 活 中 較 複 雜 的 情 況 。  
 
 
2.5.1 必修部分的組織  
 
必 修 部 分 中 ， 各 學 習 範 疇 內 各 個 學 與 教 的 重 要 和 關 鍵 的 項 目 ， 從 學 習 目 標

到 學 習 重 點 ， 均 有 顯 著 的 從 屬 關 係 。 其 中 學 習 目 標 旨 在 闡 述 學 與 教 的 宗 旨

和 方 向 。 在 學 習 目 標 之 下 ， 學 習 重 點 的 釐 定 ， 旨 在 詳 細 說 明 學 生 須 學 到 的

學 習 內 容。在 課 程 中，學 習 重 點 則 按 內 容 歸 類 並 編 排 入 不 同 的 學 習 單 位 內 。 
 
必 修 部 分 包 含 三 個 學 習 範 疇 ， 分 別 為 「 數 與 代 數 」、「 度 量 、 圖 形 與 空 間 」

及「 數 據 處 理 」。 此 外 ， 必 修 部 分 亦 設 有「 進 階 學 習 單 位 」讓 學 生 能 綜 合 運

用 各 範 疇 內 的 知 識 和 技 能 ， 以 解 決 現 實 生 活 和 數 學 情 境 中 的 問 題 。  
 
 
2.5.2 必修部分的學習目標  
 
必 修 部 分 三 個 學 習 範 疇 的 學 習 目 標 臚 列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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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 修 部 分 的 學 習 目 標  

 

數 與 代 數 範 疇  度 量 、 圖 形 與 空 間 範 疇  數 據 處 理 範 疇  

期 望 學 生 能 ：  

 伸 延 數 的 概 念 至

複 數 ；  

 利 用 代 數 符 號 探

究 及 描 述 數 量 間

的 關 係 ；  

 以 代 數 符 號 概 括

及 描 述 數 列 的 規

律 ， 並 應 用 有 關

結 果 解 決 問 題 ；  

 從 數 值 、 符 號 及

圖 像 角 度 闡 釋 較

複 雜 的 代 數 關

係 ；  

 處 理 較 複 雜 的 代

數 式 及 關 係 式 ，

及 應 用 有 關 知 識

與 技 能 建 立 及 解

答 各 種 現 實 生 活

的 問 題 ， 並 證 明

所 得 結 果 的 真 確

性 ； 及  

 應 用「 數 與 代 數 」

範 疇 內 的 知 識 和

技 能 來 概 括 、 描

述 及 傳 遞 數 學 意

念 及 進 一 步 解 答

各 學 習 範 疇 內 的

問 題 。  

 應 用 歸 納 和 推 理 方

法 來 學 習 二 維 空 間

圖 形 的 性 質 ；  

 以 適 當 的 符 號、術 語

及 理 由 來 建 立 及 寫

出 與 平 面 圖 形 有 關

的 幾 何 證 明 ；  

 應 用 代 數 關 係 來 探

究 及 描 述 二 維 空 間

的 幾 何 知 識，並 應 用

有 關 知 識 解 答 相 關

問 題 ；  

 應 用 三 角 函 數 來 探

究、描 述 及 表 達 二 維

和 三 維 空 間 的 幾 何

知 識，並 應 用 有 關 知

識 解 答 相 關 問 題；及

 聯 繫 「 度 量 、 圖 形 與

空 間 」 及 其 他 學 習 範

疇 的 知 識 和 技 能 ， 並

運 用 各 種 策 略 ， 應 用

於 建 立 和 解 答 二 維 及

三 維 空 間 的 問 題 。  

 理 解 離 差 的 量

度 ；  

 選 擇 及 使 用 集 中

趨 勢 及 離 差 的 量

度 來 比 較 數 據 ；  

 研 究 及 判 斷 由 數

據 得 出 的 推 論 的

可 信 性 ；  

 掌 握 計 數 的 基 本

技 能 ；  

 應 用 簡 單 公 式 來

建 立 及 解 答 較 深

入 的 概 率 問 題 ；

及  

 綜 合 統 計 及 概 率

的 知 識 ， 以 解 答

有 關 現 實 生 活 問

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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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.3 必修部分的基礎課題與非基礎課題  
 
為 照 顧 不 同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， 必 修 部 分 的 內 容 畫 分 為 基 礎 課 題 及 非 基 礎 課

題 。 數 學 課 程 （ 中 四 至 中 六 ） 的 基 礎 課 題 ， 內 容 與 初 中 的 基 礎 部 分 連 貫 。

基 礎 課 題 包 括 重 要 概 念 和 知 識 ， 所 有 學 生 均 須 致 力 學 習 。 基 礎 課 題 按 以 下

原 則 選 取 ：  
 

•  包 括 學 習 必 修 部 分 的 內 容 所 需 的 基 本 概 念 和 知 識 ， 及 其 在 現 實 生 活 中

的 簡 單 應 用 ； 及  
•  由 不 同 環 節 組 成 的 連 貫 自 足 的 學 習 整 體 ， 讓 學 生 可 以 從 多 角 度 體 會 數

學 的 不 同 經 驗 。  
 
必 修 部 分 還 包 括 了 比 基 礎 課 題 更 廣 泛 和 更 深 入 的 課 題  — 非 基 礎 課 題 。 非

基 礎 課 題 提 供 更 豐 富 的 學 習 內 容 ， 為 只 修 讀 必 修 部 分 的 學 生 打 好 基 礎 ， 以

應 付 日 後 升 學 及 工 作 上 的 需 要 。 教 師 可 因 應 學 生 所 需 ， 自 行 調 適 非 基 礎 課

題 的 教 學 內 容 。  
 
延 伸 部 分 的 單 元 一 和 單 元 二 的 內 容 建 基 於 必 修 部 分 中 基 礎 課 題 和 非 基 礎 課

題 的 學 習 。 因 此 ， 修 讀 延 伸 部 分 任 何 一 個 單 元 的 學 生 應 一 併 修 讀 必 修 部 分

中 的 基 礎 課 題 和 非 基 礎 課 題 。  
 
 
2.5.4 必修部分的學習重點  
 
必 修 部 分 的 課 時 佔 總 課 時 的 10%至 12.5%（ 約 270 小 時 至 338 小 時 ）。 具 體

的 課 時 分 配 須 視 乎 學 生 的 學 習 途 徑 、 取 向 及 進 度 。  
 
每 個 學 習 單 位 備 有 相 應 的 教 學 時 數（ 以 小 時 為 單 位 ），以 協 助 教 師 編 排 和 調

適 教 學 進 度 。 為 方 便 教 師 參 考 ， 學 習 重 點 中 的 非 基 礎 課 題 以 底 線 標 示 。  



 

必 修 部 分 學 習 重 點  
備 注 ：   

1. 學 習 單 位 分 成 三 個 學 習 範 疇 （「 數 與 代 數 」、「 度 量 、 圖 形 與 空 間 」 和 「 數 據 處 理 」） 和 一 個 進 階 學 習 單 位 。  

2. 相 關 的 學 習 重 點 歸 於 同 一 學 習 單 位 內 。  

3. 畫 有 底 線 的 學 習 重 點 為 非 基 礎 課 題 。  

4. 表 中 「 注釋」 欄 的 內 容 可 視 為 學 習 重 點 的 補 充 資 料 。  

5. 學 習 單 位 旁 的 教 學 時 數 旨 在 協 助 教 師 判 斷 課 題 的 教 學 深 度 。 教 學 時 數 僅 作 參 考 之 用 ， 教 師 可 因 應 個 別 情 況 自 行
調 節 。  

6. 學 校 可 編 配 最 多 338 小 時 （ 即 佔 總 課 時 的 12.5%） 予 需 要 較 多 課 時 學 習 的 學 生 。  
 
 

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數 與 代 數 範 疇  

1.1 以 因 式 法 解 二 次 方 程  19  

1.2 由 已 知 根 建 立 二 次 方 程   已 知 根 應 限 於 實 數 。  

1. 一 元 二 次 方

程  

1.3 由 繪 畫 拋 物 線 y = ax2 + bx + c 的 圖 像 及 讀 取 該 圖 像

的 x 截 距 解 方 程 ax2 + bx + c = 0 
  

1515

 
 
 
 
 

 



 

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1.4 以 二 次 公 式 解 二 次 方 程   只 修 讀 基 礎 課 題 的 學 生 ：  

 不 須 以 a ± bi 的 形 式 來 表 示 非 實
數 根  

 不 須 簡 化 諸 如  482 ±  的 根 式  

1.5 理 解 二 次 方 程 的 判 別 式 與 其 根 的 性 質 之 關 係   由 於 學 生 在 學 習 重 點 1.8 中 認 識 了
複 數 的 存 在 性 ， 因 此 當  Δ  < 0 時 ，
學 生 必 須 指 出「 方 程 無 實 根 」或「 方
程 有 兩 個 非 實 數 根 」。  

1.6 解 涉 及 二 次 方 程 的 應 用 題   教 師 應 選 擇 與 學 生 經 驗 有 關 的 應 用
題 。  

解 涉 及 諸 如  5
1

66
=

−
+

xx
 等 較 複

雜 方 程 的 應 用 題 屬 非 基 礎 課 題 ， 並

在 學 習 重 點 5.4 中 處 理 。  

 

1.7 理 解 根 與 係 數 的 關 係 及 以 此 關 係 建 立 二 次 方 程   根 與 係 數 的 關 係 包 括 ：  

•  α  + β  = 
a
b

− 及α  β  = 
a
c

，  

其 中  α  和  β  為 方 程 ax2 + bx + c = 0
的 根 且 a  ≠  0。  

1616

 
 
 

 



 

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1.8 欣 賞 數 系 （ 包 括 複 數 系 ） 的 發 展   可 討 論 諸 如 數 系 的 分 層 、 循 環 小 數

與 分 數 互 化 等 課 題 。  
 

1.9 進 行 複 數 的 加 、 減 、 乘 及 除 運 算   只 限 於 a ± bi 形 式 的 複 數 。  

 

注 ︰ 二 次 方 程 的 係 數 只 限 於 實 數 。  

2.1 認 識 函 數、定 義 域、上 域、自 變 量 及 應 變 量 的 直 觀

概 念  
10 學 生 須 找 出 函 數 的 定 義 域 ， 但 教 師

不 須 強 調 有 關 的 計 算 。  

2.2 認 識 函 數 的 記 法 及 使 用 表 列、代 數 和 圖 像 方 法 來 表

達 函 數  
 以 下 表 達 方 式 亦 可 接 受 ：   

 

2. 函 數 及 其 圖

像  

 

2.3 理 解 二 次 函 數 圖 像 的 特 徵   二 次 函 數 圖 像 的 特 徵 包 括 ：  

•  頂 點  

•  對 稱 軸  

•  開 口 方 向  

•  與 兩 軸 的 關 係  

學 生 須 以 圖 解 法 求 二 次 函 數 的 極 大

值 和 極 小 值 。  

1 • • 2 

1717

 



 

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注 釋  時 間

 2.4 以 代 數 方 法 求 二 次 函 數 的 極 大 值 和 極 小 值   學 生 須 解 與 二 次 函 數 的 極 大 值 和 極

小 值 有 關 的 應 用 題 。  

3.1 理 解 有 理 數 指 數 的 定 義  16 定 義 包 括  n a 、 na
1

 和  n
m

a 。  

學 生 亦 須 能 計 算 諸 如  3 8−  等 數 式

的 值 。  

3.2 理 解 有 理 指 數 的 定 律   有 理 指 數 定 律 包 括 ：  

• a p a q = a p+q  

• q

p

a
a  = a p−q  

• (a p)q = a pq  

• a p b p = (ab) p  

• 
p

p

p

b
a

b
a

⎟
⎠
⎞

⎜
⎝
⎛=  

3. 指 數 函 數 與

對 數 函 數  

 

3.3 理 解 對 數 的 定 義 及 其 性 質 （ 包 括 換 底 公 式 ）   對 數 性 質 包 括 ：  

• log a 1 = 0 

• log a a = 1 

• log a MN = log a M + log a N 

1818

 

 



 

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  • log a 
N
M

 = log a M − log a N  

• log a M k = k log a M  

• log b N = 
b
N

a

a

log
log

 

3.4 理 解 指 數 函 數 與 對 數 函 數 的 性 質 及 認 識 其 圖 像 的

特 徵  
 包 括 以 下 的 性 質 及 特 徵 ：  

• 函數的定義域 

• 當 a >1（0 < a < 1）及 x 遞增時，函數

f (x) = a x 遞增（遞減） 

• y = a x 與 y = log a x 對稱於 y = x  

•  兩軸的截距 

•  （從直觀得）函數遞增率／遞減率 

3.5 解 指 數 方 程 和 對 數 方 程   諸 如 4x − 3 ⋅ 2x − 4 = 0 或 log(x − 22) + 
log(x + 26) = 2 等可 變 換 為 二 次 方 程 的

方 程 ， 在 學 習 重 點 5.3 中 處 理 。  

 

3.6 欣 賞 對 數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的 應 用   可 討 論 諸 如 以 黎 克 特 制 表 示 地 震 強

度 、 以 分 貝 表 示 聲 音 強 級 等 應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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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 3.7 欣 賞 對 數 概 念 的 發 展   可 討 論 諸 如 對 數 概 念 發 展 的 歷 史 及

如 何 以 對 數 概 念 設 計 昔 日 的 某 些 計

算 工 具  ( 例 如 ： 對 數 尺 和 對 數 表  )
等 課 題 。  

4.1 進 行 多 項 式 除 法  14 亦 可 接 受 長 除 法 以 外 的 方 法 。  

4.2 理 解 餘 式 定 理     

4.3 理 解 因 式 定 理     

4.4 理 解 最 大 公 因 式 和 最 小 公 倍 式 的 概 念   “H.C.F.”、“gcd” 等 簡 稱 皆 可 使 用 。  

4. 續 多 項 式  

4.5 進 行 有 理 函 數 的 加 、 減 、 乘 及 除   不 包 括 多 於 兩 個 變 數 的 有 理 函 數 之

運 算 。  

5.1 使 用 圖 解 法 解 分 別 為 二 元 一 次 及 二 元 二 次 的 聯 立

方 程，其 中 二 元 二 次 方 程 只 限 於 y = ax2 + bx + c 的 形

式  

10  

5.2 使 用 代 數 方 法 解 分 別 為 二 元 一 次 及 二 元 二 次 的 聯

立 方 程  
  

5. 續 方 程  

5.3 解 可 變 換 為 二 次 方 程 的 方 程 （ 其 中 包 括 分 式 方 程 、

指 數 方 程 、 對 數 方 程 及 三 角 方 程 ）  
 三 角 方 程 的 解 只 限 於 0° 至 360° 的

區 間 。  

2020

 
 
 

 



 

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 5.4 解 涉 及 可 變 換 為 二 次 方 程 的 方 程 之 應 用 題   教 師 應 選 擇 與 學 生 經 驗 有 關 的 應 用

題 。  

6.1 理 解 正 變（ 正 比 例 ）和 反 變（ 反 比 例 ）及 其 在 解 現

實 生 活 問 題 時 的 應 用  
9  

6.2 理 解 正 變 和 反 變 的 圖 像    

6. 變 分  

6.3 理 解 聯 變 和 部 分 變 及 其 在 解 決 現 實 生 活問題時的應

用  
  

7.1 理 解 等 差 數 列 的 概 念 及 其 性 質  17 等 差 數 列 的 性 質 包 括 ：  

• Tn = ½ ( Tn–1 + Tn+1 )  

•  若 T1 , T2 , T3 , …為 等 差 數 列 ， 則   
k T1 + a ,  k T2 + a ,  k T3 + a , … 亦

為 等 差 數 列  

7.2 理 解 等 差 數 列 的 通 項    

7. 等 差 數 列 與

等 比 數 列 及

其 求 和 法  

 

7.3 理 解 等 比 數 列 的 概 念 及 其 性 質   等 比 數 列 的 性 質 包 括 ：  

• Tn
2 = Tn−1 × Tn+1  

•  若 T1 , T2 , T3 , … 為 等 比 數 列 ， 則   
k T1 ,  k T2 ,  k T3 , … 亦 為 等 比 數

列  

 7.4 理 解 等 比 數 列 的 通 項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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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注 釋  時 間

7.5 理 解 等 差 數 列 和 等 比 數 列 的 有 限 項 求 和 公 式 及 使

用 該 公 式 解 有 關 問 題  
 例 如 ︰ 涉 及 等 差 數 列 或 等 比 數 列 求

和 的 幾 何 題 。  
 

7.6 探 究 某 些 等 比 數 列 的 無 限 項 求 和 公 式 及 使 用 該 公

式 解 有 關 問 題  
 例 如 ︰ 涉 及 等 比 數 列 的 無 限 項 求 和

的 幾 何 題 。  

 7.7 解 有 關 現 實 生 活 中 的 應 用 題   例 如 ︰ 涉 及 利 息 、 增 長 或 折 舊 的 應

用 題 。  

8.1 解 複 合 一 元 一 次 不 等 式  16 複 合 不 等 式 包 括 涉 及 「 和 」 或 「 或 」

的 邏 輯 連 詞 。  

8.2 以 圖 解 法 解 一 元 二 次 不 等 式    

8.3 以 代 數 方 法 解 一 元 二 次 不 等 式    

8.4 在 平 面 上 表 示 二 元 一 次 不 等 式 的 圖 像    

8.5 解 聯 立 二 元 一 次 不 等 式    

8. 不 等 式 與 線

性 規 畫  

8.6 解 線 性 規 畫 應 用 題    

9.1 描 繪 及 比 較 不 同 函 數 的 圖 像，包 括 常 值 函 數、線 性

函 數、二 次 函 數、三 角 函 數、指 數 函 數 及 對 數 函 數

的 圖 像  

11 包 括 函 數 定 義 域 、 極 大 值 或 極 小 值

的 存 在 性、對 稱 性、週 期 性 的 比 較 。 
9. 續 函 數 圖 像  

9.2 使 用 y = f (x) 的 圖 像 解 方 程 f (x) = k    

2222

 

 



 

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9.3 使 用 y = f (x) 的 圖 像 解 不 等 式 f (x) > k、f (x) < k、 
f (x) ≥ k 和 f (x) ≤ k  

   

9.4 從 表 列 、 符 號 和 圖 像 的 角 度 理 解 函 數  f (x) 的 變

換 ， 包 括 f (x) + k、f (x + k)、k f (x) 和 f (kx)  
  

度 量 、 圖 形 與 空 間 範 疇  

10. 圓 的 基 本 性

質  
10.1 理 解 圓 上 弦 和 弧 的 性 質  23 圓 上 弦 和 弧 的 性 質 包 括 ：  

•  等 弧 所 對 的 弦 相 等  

•  等 弦 截 取 等 弧  

•  由 圓 心 至 弦 的 垂 直 線 平 分 該 弦  

•  由 圓 心 至 弦 （ 直 徑 除 外 ） 的 中 點

的 連 線 垂 直 該 弦  

•  弦 的 垂 直 平 分 線 經過 圓 心  

•  等 弦 至 圓 心 等 距  

•  與 圓 心 等 距 的 弦 相 等  

學 生 須 理 解 給 出 三 個 不 共 線 點 為 甚

麼 有 而 且 只 有 一 個 經 過 這 三 點 的

圓 。  

注 ： 弧 與 所 對 的 圓 心 角 成 正 比 例 的

性 質 應 在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闡 述 弧 長 計

算 公 式 時 討 論 。  

2323

 



 

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注 釋  時 間

10.2 理 解 圓 上 角 的 性 質   圓 上 角 的 性 質 包 括 ：  

•  一 弧 所 對 的 圓 心 角 為 該 弧 所 對 的

圓 周 角 的 兩 倍  

•  同 弓 形 內 的 圓 周 角 皆 相 等  

•  弧 與 所 對 的 圓 周 角 成 正 比 例  

•  半 圓 內 的 圓 周 角 為 直 角  

•  若 圓 周 角 是 一 直 角 ， 則 其 所 對 的

弦 是 一 直 徑  

10.3 理 解 圓 內 接 四 邊 形 的 性 質    圓 內 接 四 邊 形 的 性 質 包 括 ：  

•  圓 內 接 四 邊 形 對 角 互 補  

•  圓 內 接 四 邊 形 的 外 角 等 於 其 內 對

角  

 

10.4 理 解 四 點 共 圓 和 圓 內 接 四 邊 形 的 判 別 法   四 點 共 圓 和 圓 內 接 四 邊 形 的 判 別 法

包 括 ：  

•  若 A 和 D 為 位 於 直 線 BC 同 一 側 的

兩 點，並 且  ∠BAC = ∠BDC，則 A、

B、C 與 D 四 點 共 圓  

•  若 四 邊 形 有 一 對 對 角 互 補 ， 則 該

四 邊 形 為 圓 內 接 四 邊 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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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   •  若 四 邊 形 的 外 角 等 於 其 內 對 角 ，

則 該 四 邊 形 為 圓 內 接 四 邊 形  

10.5 理 解 圓 切 線 和 其 內 錯 弓 形 的 圓 周 角 的 性 質   性 質 包 括 ：  

•  圓 的 切 線 垂 直 於 經 過 切 點 的 半 徑  

•  經 過 半 徑 的 外 端 且 垂 直 於 這 半 徑

的 直 線 是 圓 的 切 線  

•  經 過 切 點 且 垂 直 於 切 線 的 直 線 經

過 圓 心  

•  由 圓 外 一 點 至 圓 作 兩 切 線 ， 則 ：  

- 由 外 點 至 切 點 的 長 度 相 等  

- 兩 切 線 所 對 的 圓 心 角 相 等  

- 圓 心 與 切 線 交 點 的 連 線 平 分

兩 切 線 間 的 夾 角  

•  若 直 線 與 圓 相 切 ， 則 弦 切 角 等 於

其 內 錯 弓 形 上 的 圓 周 角  

•  若 直 線 經 過 弦 上 一 端 點 且 與 弦 所

成 的 角 等 於 其 內 錯 弓 形 上 的 圓 周

角 ， 則 此 直 線 與 圓 相 切  

 

10.6 使 用 圓 的 基 本 性 質 作 簡 單 幾 何 證 明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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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11.1 理 解 軌 跡 的 概 念  7  

11.2 描 述 及 描 繪 滿 足 某 些 已 知 條 件 的 點 之 軌 跡   條 件 包 括 ：  

•  與 一 點 保 持 固 定 距 離  

•  與 兩 點 保 持 相 等 距 離  

•  與 一 直 線 保 持 固 定 距 離  

•  與 一 線 段 保 持 固 定 距 離  

•  與 兩 平 行 線 保 持 相 等 距 離  

•  與 兩 相 交 直 線 保 持 相 等 距 離  

11. 軌 跡  

11.3 以 代 數 方 程 描 述 點 的 軌 跡   學 生 須 求 簡 單 軌 跡 的 方 程 ， 其 中 包

括 直 線 、 圓 和 形 式 如 y = ax2 + bx + c
的 拋 物 線 之 方 程 。  

12. 直 線 與 圓 的

方 程  
12.1 理 解 直 線 方 程  14 學 生 須 在 給 定 條 件 下 ， 諸 如 ：  

•  直 線 上 任 意 兩 點 的 坐 標  

•  直 線 的 斜 率 及 該 直 線 上 一 點 的 坐

標  

•  直 線 的 斜 率 及 其 y 截 距  

求 有 關 直 線 的 方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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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  學 生 須 由 直 線 方 程 描 述 有 關 直 線 的

特 徵 ， 包 括 ：  

•  斜 率  
•  與 兩 軸 的 截 距  
•  某 點 是 否 在 該 直 線 上  

不 包 括 法 線 式 。  

 

12.2 理 解 兩 直 線 相 交 的 各 種 可 能 情 況   學 生 須 判 斷 兩 直 線 相 交 時 交 點 的 數

目 。  

注 ： 解 聯 立 二 元 一 次 方 程 為 第 三 學

習 階 段 中 的 一 個 學 習 重 點 。  

 12.3 理 解 圓 方 程   學 生 須 在 給 定 條 件 下 ， 諸 如 ：  

•  圓 心 的 坐 標 及 半 徑 的 長 度  
•  圓 上 任 意 三 點 的 坐 標  

求 有 關 圓 的 方 程 。  

學 生 須 由 圓 方 程 描 述 有 關 圓 的 特

徵 ， 包 括 ：  

•  圓 心  
•  半 徑  
•  某 點 在 圓 內 、 圓 外 或 圓 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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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注 釋  時 間

 12.4 求 直 線 與 圓 交 點 的 坐 標 及 理 解 直 線 與 圓 相 交 的 各

種 可 能 情 況  
 包 括 求 圓 的 切 線 方 程 。  

13.1 理 解 正 弦、餘 弦 和 正 切 函 數、其 圖 像 及 其 性 質，包

括 極 大 值 、 極 小 值 和 週 期 性  
21 須 包 括 含  −θ、90° ± θ、180° ± θ …… 

等 的 正 弦 、 餘 弦 和 正 切 的 數 式 之 簡

化 。  

13. 續 三 角  

13.2 解 三 角 方 程  a sin θ = b、a cos θ = b、a tan θ = b（ 其 解

限 於 0° 至 360° 區 間 ） 和 其 他 的 三 角 方 程 （ 其 解 限

於 0° 至 360° 區 間 ）  

 解 可 變 換 為 二 次 方 程 的 方 程 屬 非 基

礎 課 題，並 在 學 習 重 點 5.3 中 處 理 。 

13.3 理 解 三 角 形 面 積 公 式  ½ absin C    

13.4 理 解 正 弦 和 餘 弦 公 式    

13.5 理 解 希 羅 公 式    

 

13.6 使 用 上 述 公 式 解 二 維 及 三 維 空 間 的 應 用 題   「 上 述 公 式 」 指 學 習 重 點 13.3 至

13.5 內 的 公 式 。  

三 維 空 間 的 應 用 題 包 括 求 兩 直 線 的

交 角 、 直 線 與 平 面 的 交 角 、 兩 平 面

的 交 角 、 點 與 線 的 距 離 、 點 與 面 的

距 離 。  

注 ： 探 討 簡 單 立 體 圖 形 的 性 質 為 第

三 學 習 階 段 中 的 一 個 學 習 重 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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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數 據 處 理 範 疇  

14.1 理 解 計 數 原 理 的 加 法 法 則 和 乘 法 法 則  11  

14.2 理 解 排 列 的 概 念 和 記 法   “ ”、 “nPr”、 “ nPr” 等 記 法 皆 可 使

用 。  

n
rP

14. 排 列 與 組 合  

14.3 解 不 同 物 件 的 無 重 排 列 應 用 題   須 引 入 諸 如 「 求 物 件 的 排 列 ， 其 中

三 個 指 定 物 件 必 須 相 鄰 」等 應 用 題。 

不 包 括 圓 形 排 列 。  

14.4 理 解 組 合 的 概 念 和 記 法   
“ ”、“nCr”、“ nCr”、“ ” 等 記 法

皆 可 使 用 。  

n
rC ⎟⎟

⎠

⎞
⎜⎜
⎝

⎛
r
n 

14.5 解 不 同 物 件 的 無 重 組 合 應 用 題    

15.1 認 識 集 合 的 記 法 ， 包 括 併 集 、 交 集 和 餘 集 的 記 法  10 須 包 括 溫 氏 圖 的 概 念 。  

15.2 理 解 概 率 加 法 定 律 和 互 斥 事 件 及 互 補 事 件 的 概 念   概 率 加 法 定 律 指 「 P(A ∪ B) = P(A) + 
P(B) − P(A ∩ B)」。  

15. 續 概 率  

15.3 理 解 概 率 乘 法 定 律 和 獨 立 事 件 的 概 念   概 率 乘 法 定 律 指 「 P(A ∩ B) = P(A) × 
P(B)， 其 中 A 和 B 為 獨 立 事 件 。 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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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15.4 認 識 條 件 概 率 的 概 念 和 記 法   須 引 入 法 則  

「 P(A ∩ B) = P(A) × P(B | A) 」。  

不 包 括 貝 葉 斯 定 理 。  

 

15.5 使 用 排 列 與 組 合 解 與 概 率 有 關 的 應 用 題    

16.1 理 解 離 差 的 概 念  14  16. 離 差 的 度 量  

16.2 理 解 分 佈 域 和 四 分 位 數 間 距 的 概 念    

16.3 製 作 及 闡 釋 框 線 圖 及 使 用 框 線 圖 比 較 不 同 組 別 的

數 據 分 佈  
 框 線 圖 亦 可 稱 為 「 箱 形 圖 」。  

16.4 理 解 分 組 數 據 和 不 分 組 數 據 的 標 準 差 之 概 念   須 介 紹 「 方 差 」 這 術 語 。  

學 生 須 理 解 的 標 準 差 公 式 為 ：  

σ  = 
N

xx N
22

1 )()( μμ −++− …
。  

16.5 使 用 合 適 的 量 度 方 法 比 較 不 同 組 別 數 據 的 離 差    

 

16.6 理 解 標 準 差 在 涉 及 標 準 分 和 正 態 分 佈 的 現 實 生 活

問 題 時 的 應 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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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 16.7 探 究 下 列 情 況 對 數 據 的 離 差 之 影 響 ：  

(i) 在 數 據 中 加 入 一 項 數 據  

(i i) 從 數 據 中 剔 除 一 項 數 據  

(iii) 對 數 據 的 每 一 項 加 上 一 個 共 同 常 數  

(iv) 對 數 據 的 每 一 項 乘 以 一 個 共 同 常 數  

  

17.1 認 識 抽 取 調 查 樣 本 的 不 同 技 巧 及 製 作 問 卷 的 基 本

原 則  
8 須 介 紹「 總 體 」和「 樣 本 」的 概 念 。 

須 介 紹 概 率 抽 樣 和 非 概 率 抽 樣 的 方

法 。  

學 生 須 認 識 在 製 作 問 卷 時 ， 有 些 因

素 會 對 問 卷 的 信 度 和 效 度 產 生 影

響 ， 例 如 ： 問 題 的 形 式 、 用 語 和 排

序 及 回 應 的 選 擇 。  

17.2 討 論 及 認 識 各 種 日 常 活 動 或 調 查 中 統 計 方 法 的 應

用 和 誤 用  
  

17. 統 計 的 應 用

及 誤 用  

17.3 評 估 從 新 聞 媒 介、研 究 報 告 等 不 同 來 源 所 獲 得 的 統

計 調 查 報 告  
  

3131

 
 
 
 
 

 



 

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進 階 學 習 單 位  

18. 數 學 的 進 一

步 應 用  
解 較 複 雜 的 現 實 生 活 和 數 學 應 用 題，並 在 解 題 過 程 中 尋

找 能 提 供 解 題 線 索 的 資 料，探 究 不 同 的 解 題 策 略 或 綜 合

不 同 數 學 環 節 的 知 識  

主 要 焦 點 為 ：  

(a) 探 究 及 解 現 實 生 活 中 較 複 雜 的 應 用 題  

(b) 欣 賞 不 同 數 學 環 節 間 的 關 連  

20 例 如 ：  

•  解 諸 如 稅 、 分 期 付 款 等 財 務 上 的

簡 單 應 用 題  

•  分 析 及 闡 釋 由 調 查 得 到 的 數 據  

•  探 究 及 闡 釋 與 現 實 生 活 情 境 有 關

的 圖 像  

•  探 究 托 勒 密 定 理 及 其 應 用  

•  為 兩 組 線 性 相 關 性 較 強 的 數 據 建

模 ， 以 及 探 討 如 何 將 諸 如  
 y  = m x  + c 及 y  =  k  ax 等 簡 單 的

非 線 性 關 係 變 換 為 線 性 關 係  

•  探 究 斐 波 那 契 數 列 與 黃 金 比 之 間

的 關 係  

•  欣 賞 密 碼 學 的 應 用  

•  探 究 塞 瓦 定 理 及 其 應 用  

•  研 究 三 次 數 學 危 機 的 成 因 及 影 響  

•  分 析 數 學 遊 戲 （ 例 如 ： 探 究 注 水

問 題 的 通 解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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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19. 探 索 與 研 究 通 過 不 同 的 學 習 活 動 ， 發 現 及 建 構 知 識 ， 進 一 步 提 高

探 索 、 溝 通 、 思 考 和 形 成 數 學 概 念 的 能 力  
20 此 非 一 個 獨 立 和 割 裂 的 學 習 單 位 。

教 師 可 運 用 建 議 的 時 間，讓 學 生 參

與 不 同 學 習 單 位 內 的 活 動 。  

總 教 學 時 數 ： 270 小 時  

  
 



 

2.6 延伸部分  
 

延 伸 部 分 是 為 日 後 進 修 及 工 作 中 需 要 更 多 數 學 知 識 和 技 能 的 學 生 而 設 ， 也

為 對 數 學 有 興 趣 和 具 備 足 夠 程 度 、 可 因 修 讀 更 多 的 數 學 而 受 益 的 學 生 提 供

多 一 個 選 擇 。 延 伸 部 分 旨 在 拓 展 學 生 在 必 修 部 分 以 外 的 視 野 。 學 生 若 修 讀

延 伸 部 分 ， 須 處 理 一 些 較 必 修 部 分 更 為 複 雜 的 問 題 。  

 
延 伸 部 分 提 供 兩 個 單 元 供 學 生 選 擇，分 別 為 單 元 一 (微 積 分 與 統 計 )及 單 元 二

(代 數 與 微 積 分 )。 學 生 最 多 只 容 許 修 讀 一 個 單 元 。  

 
單 元 一 （ 微 積 分 與 統 計 ） 是 為 那 些 將 來 在 學 科 或 職 業 上 需 要 更 多 及 更 深 入

的 數 學 知 識、並 希 望 在 高 中 階 段 多 學 習 一 些 數 學 應 用 的 學 生 而 設，它 旨 在 ： 

 
•  提 供 必 修 部 分 以 外 的 技 能 與 概 念 ；  
•  強 調 數 學 的 應 用 性 多 於 其 嚴 謹 性 ， 從 而 擴 闊 學 生 在 數 學 方 面 的 視 野 ；

及  

•  提 供 微 積 分 與 統 計 的 直 觀 概 念 、 相 關 基 本 技 能 及 有 用 工 具 ， 為 學 生 將

來 深 造 和 就 業 作 準 備 。  

 
單 元 二 （ 代 數 與 微 積 分 ） 是 為 那 些 希 望 從 事 與 數 學 有 關 的 職 業 、 並 希 望 在

高 中 階 段 學 習 更 高 深 的 數 學 知 識 的 學 生 而 設 ， 它 旨 在 ：  

 

•  提 供 必 修 部 分 以 外 的 技 能 與 概 念 ；  
•  強 調 數 學 的 理 解 ， 以 便 學 生 將 來 學 習 涉 及 較 多 數 學 知 識 的 學 科 ； 及  

•  幫 助 學 生 為 將 來 深 造 和 就 業 作 準 備，建 立 穩 固 的 代 數 與 微 積 分 的 基 礎。 
 
 
2.6.1 單元一及單元二的組織 
 
單 元 一 （ 微 積 分 與 統 計 ） 及 單 元 二 （ 代 數 與 微 積 分 ） 的 組 織 有 別 於 必 修 部

分 。 單 元 的 內 容 縱 橫 交 織 ， 其 課 程 內 容 是 以 領 域 而 非 以 範 疇 來 畫 分 。 兩 個

單 元 均 以 學 習 目 標 顯 示 學 與 教 的 宗 旨 與 方 向 。 每 一 學 習 目 標 再 細 分 為 個 別

的 學 習 重 點 。  
 
單 元 一 (微 積 分 與 統 計 )分 成 三 個 領 域，分 別 是「 基 礎 知 識 」、「 微 積 分 」和

「 統 計 」。單 元 二（ 代 數 與 微 積 分 ）亦 分 成 三 個 領 域，分 別 是「 基 礎 知 識 」、

「 代 數 」 和 「 微 積 分 」 。 此 外 ， 在 課 程 設 計 時 加 入 了 一 個 獨 立 於 以 上 領 域

的 學 習 單 位 ， 稱 為 「 進 階 學 習 單 位 」 ， 旨 在 增 強 學 生 探 究 、 溝 通 、 推 理 及

建 構 數 學 概 念 的 能 力 。  

 

 

2.6.2 單元一及單元二的學習目標  
 
單 元 一 (微 積 分 與 統 計 )及 單 元 二 (代 數 與 微 積 分 )的 學 習 目 標 分 別 臚 列 如 下 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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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 元 一 (微 積 分 與 統 計 )的 學 習 目 標  

 

基 礎 知 識  微 積 分  統 計  

期 望 學 生 能 ：  

•  應 用 二 項 展 式 學

習 概 率 與 統 計 ；  

•  以 建 模 、 繪 畫 圖 像

和 應 用 指 數 函 數

及 對 數 函 數 解 決

應 用 題 ； 及  

•  理 解 指 數 函 數 和

對 數 函 數 的 關

係 ， 並 使 用 它 們 解

現 實 生 活 中 的 應

用 題 。  

 

•  認 識 極 限 作 為 微

積 分 學 的 基 礎 ；   

•  透 過 現 實 情 境 理

解 微 積 分 的 概

念 ； 及  

•  求 簡 單 函 數 的 導

數 、 不 定 積 分 和 定

積 分 。  

•  理 解 概 率 ， 隨 機 變

量 ， 離 散 和 連 續 概

率 分 佈 的 概 念 ；  

•  以 二 項 、 泊 松 、 幾

何 和 正 態 分 佈 理

解 統 計 推 理 的 基

礎 概 念 ；  

•  運 用 統 計 方 法 觀

察 和 思 考 ， 並 作 出

推 斷 ； 及  

•  發 展 對 不 確 定 現

象 的 數 學 思 維 能

力 ， 並 應 用 相 關 知

識 和 技 巧 解 決 問

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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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 元 二 (代 數 與 微 積 分 )的 學 習 目 標  

 

基 礎 知 識  代 數  微 積 分  

期 望 學 生 能 ：  

•  將 根 式 有 理 化 ；  

•  理 解 數 學 歸 納 法

原 理 ；  

•  以 二 項 式 定 理 展

開 二 項 式 ；   

•  理 解 簡 單 三 角 函

數 及 其 圖 像 ；  

•  理 解 涉 及 複 角 的

重 要 三 角 恒 等 式

和 公 式 ； 及  

•  理 解 數 字 e。  

•  理 解 矩 陣 和 最 高

為 三 階 方 陣 的 逆

矩 陣 的 概 念、運 算

和 特 性 ；  

•  解 線 性 方 程 組 ；  

•  理 解 向 量 的 概

念、運 算 和 特 性 ；

及  

•  應 用 向 量 的 知 識

解 二 維 和 三 維 空

間 的 問 題 。  

•  理 解 極 限 作 為 微

積 分 學 的 基 礎 ；  

•  理 解 函 數 的 導

數、不 定 積 分 和 定

積 分 的 概 念 和 特

性 ；  

•  求 簡 單 函 數 的 導

數、不 定 積 分 和 定

積 分 ；  

•  求 函 數 的 二 階 導

數 ； 及  

•  應 用 微 積 分 的 知

識 解 決 現 實 生 活

中 的 問 題 。  

 
 
 
2.6.3 單元一及單元二的學習重點  
 
修 讀 必 修 部 分 及 其 中 一 個 單 元 的 課 時 佔 總 課 時 的 15% (大 約 405 小 時 )。 每

個 學 習 單 位 備 有 相 應 的 時 數 (以 小 時 為 單 位 )， 以 協 助 教 師 編 排 校 本 課 程 。  

 
兩 個 單 元 的 建 議 學 習 重 點 分 別 臚 列 如 下 ：  

 

 



 

單 元 一 (微 積 分 與 統 計 )的 學 習 重 點  

備注： 

1. 學 習 單 位 分 成 三 個 領 域 （「 基 礎 知 識 」、「 微 積 分 」 和 「 統 計 」） 和 一 個 進 階 學 習 單 位 。  

2. 相 關 的 學 習 重 點 歸 於 同 一 學 習 單 位 內 。  

3. 表 中 「 注釋」 欄 的 內 容 ， 可 視 為 學 習 重 點 的 補 充 資 料 。  

4. 學 習 單 位 旁 的 教 學 時 數 旨 在 協 助 教 師 判 斷 課 題 的 教 學 深 度 。 教 學 時 數 僅 作 參 考 之 用 ， 教 師 可 因 應 個 別 情 況 自 行
調 節 。  

 

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基 礎 知 識 領 域  

1. 二 項 展 式  1.1 認 識 展 式   ， 其 中  n  為 正 整 數  nba )( + 3 須 介 紹 求 和 記 法  ( ∑ ) 的 使

用 。  

不須引 入 以 下 內 容 ：  

•  三 項 式 的 展 開  

•  最 大 係 數 ， 最 大 項 和 二 項 式

係 數 性 質  

•  求 近 似 值 的 應 用  

2. 指 數 函 數 及 對

數 函 數  2.1 認 識 的 定 義 和 指 數 級 數  e ...
!3!2

1
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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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 2.2 認 識 指 數 函 數 和 對 數 函 數   須 引 入 以 下 函 數 ：  

•   xey =

•  xy ln=  

2.3 使 用 指 數 函 數 和 對 數 函 數 解 應 用 題   學 生 應 知 道 如 何 解 應 用 題 ， 包

括 有 關 複 利 息 、 人 口 增 長 及 放

射 性 元 素 的 衰 變 。  

 

2.4 將  nkxy =  及 xka  化為線性關係式，其中 a ， n 
和 k 為實數，  和 

y =
0>a 1≠a  

 當 取 得  x 及  y  的 實 驗 數 據

時 ， 學 生 可 描 繪 對 應 的 直 線 圖

形 ， 並 從 圖 形 的 斜 率 和 截 距 來

確 定 未 知 常 數 的 值 。  

 教 學 時 數 小 計 10  

微 積 分 領 域  

求 導 法 及 其 應 用  

3. 函 數 的 導 數  3.1 認 識 函 數 極 限 的 直 觀 概 念  6 學 生 能 從 圖 像 區 分「 連 續 函 數 」

和 「 不 連 續 函 數 」。  

須 陳 述 但 不 須 證 明 有 關 函 數 的

和 、 差 、 積 、 商 、 純 量 乘 法 極

限 和 複 合 函 數 極 限 的 定 理 。  

38

 



 

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注 釋  時 間

3.2 求 代 數 函 數 、 指 數 函 數 和 對 數 函 數 的 極 限   須 引 入 下 列 代 數 函 數 ：  

•  多 項 式 函 數  

•  有 理 函 數  

•  冪 函 數    αx

•  由 上 述 各 函 數 的 加、減、乘 、

除 和 複 合 而 成 的 其 他 函 數 ，

例 如 ： 12 +x  

3.3 透 過 基 本 原 理 認 識 函 數 的 導 數 的 概 念   學 生 不 須 使 用 基 本 原 理 求 函 數

的 導 數 。  

須 介 紹 包 括  、  和'y )(' xf
dx
dy  

的 記 法 。  

 

3.4 認 識 曲 線  )(xfy =  在 點  0xx =  的 切 線 的 斜 率   須 介 紹 包 括  和  )(' 0xf
0xxdx

dy

=

的 記 法 。  

4. 函 數 的 求 導 法  4.1 理 解 求 導 法 的 加 法 法 則 、 積 法 則 、 商 法 則 和 鏈 式

法 則  
10 須 引 入 以 下 法 則 ：  

•  
dx
dv

dx
duvu

dx
d

+=+ )(  

•  
dx
duv

dx
dvuuv

dx
d

+=)(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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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   

•  2)(
v

dx
dvu

dx
duv

v
u

dx
d −

=  

•  
dx
du

du
dy

dx
dy

⋅=  

•  

dx
dydy

dx 1
=  

4.2 求 代 數 函 數 、 指 數 函 數 和 對 數 函 數 的 導 數   須 引 入 以 下 公 式 ：  

•  0)'( =C   

•    1)'( −= nn nxx

•  xx ee =)'(  

•  
x

x 1)'ln ( =  

•  
ax

xa ln  
1)'log( =  

•   aaa xx ln)'( =

 

  不 須 引 入 隱 函 數 求 導 法 。  

須 引 入 對 數 求 導 法 。  

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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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5.1 認 識 函 數 的 二 階 導 數 的 概 念  2 須 介 紹 包 括  、  和  "y )(" xf 2

2

dx
yd  

的 記 法 。  

不 須 引 入 三 階 及 更 高 階 的 導 數 。  

5. 二 階 導 數  

5.2 求 顯 函 數 的 二 階 導 數    

6. 求 導 法 的 應 用  6.1 使 用 求 導 法 解 涉 及 切 線 、 變 率 、 極 大 值 和 極 小

值 的 應 用 題  
9 須 引 入 全 局 和 局 部 的 極 值 。  

 教 學 時 數 小 計 27  

積 分 法 及 其 應 用  

7. 不 定 積 分 及 其

應 用  
7.1 認 識 不 定 積 分 法 的 概 念  10 須 介 紹 不 定 積 分 法 為 求 導 法 的 逆

運 算 。  

 
7.2 理 解 不 定 積 分 的 基 本 性 質 及 不 定 積 分 法 的 基 本

公 式  
 須 介 紹 ( )f x dx∫  的 記 法 。  

須 引 入 以 下 性 質 ：  

•    ( ) ( )k f x dx k f x dx∫ ∫=

•  [ ( ) ( )] ( ) ( )f x g x dx f x dx g x dx∫ ∫ ∫± = ±

 

 



 

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注 釋  時 間

   須 引 入 以 下 公 式 ， 並 對 積 分 常 數  
C 的 意 義 加 以 解 釋 ：  

•  k dx kx C∫ = +   

•  
1

1

n
n xx dx C

n∫
+

= +
+

， 其 中 1−≠n  

•  1  lndx x C
x∫ = +  

•   x xe dx e C∫ = +  

 7.3 使 用 不 定 積 分 法 的 基 本 公 式 求 代 數 函 數 和 指 數

函 數 的 不 定 積 分  
  

7.4 使 用 代 換 積 分 法 求 不 定 積 分   不 須 引 入 分 部 積 分 法 。   

7.5 使 用 不 定 積 分 法 解 應 用 題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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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8.1 認 識 定 積 分 法 的 概 念  15 須 介 紹 將 定 積 分 表 示 為 曲 線 下 矩

形 條 的 面 積 和 的 極 限 的 定 義 。  

須 介 紹  ( )
b

a
f x dx∫  的 記 法 。  

須 引 入 假 變 量 的 知 識 ， 即 ：  

( ) ( )
b b

a a
f x dx f t dt∫ ∫=  

8. 定 積 分 及 其 應

用  

8.2 認 識 微 積 分 基 本 定 理 及 理 解 定 積 分 的 性 質   所 指 的 微 積 分 基 本 定 理 為  

( ) ( ) ( )
b

a
f x dx F b F a∫ = − ， 其 中  

)()( xfxF
dx
d

=  

須 引 入 以 下 性 質 ：  

•  ( ) ( )
b a

a b
f x dx f x dx−∫  ∫=  

•  ( ) 0
a

a
f x dx∫ =  

•  ( ) ( ) ( )
b c b

a a c
f x dx f x dx f x dx∫ ∫ ∫= +  

•    ( ) ( )
b b

a a
k f x dx k f x dx∫ ∫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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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  •  [ ( ) ( )]
b

a
f x g x dx∫ ±

( )=
b b

a a
( )f x dx g∫ ∫± x dx  

8.3 求 代 數 函 數 和 指 數 函 數 的 定 積 分    

8.4 使 用 代 換 積 分 法 求 定 積 分    

8.5 使 用 定 積 分 法 求 平 面 圖 形 的 面 積    

 

8.6 使 用 定 積 分 法 解 應 用 題    

9. 使 用 梯 形 法 則 計

算 定 積 分 的 近 似

值  

9.1 理 解 梯 形 法 則 及 使 用 它 計 算 定 積 分 的 近 似 值 4 不 須 引 入 誤 差 估 值 。  

 教 學 時 數 小 計 29  

統 計 領 域  

進 階 概 率  

10.1 理 解 條 件 概 率 及 獨 立 事 件 的 概 念  3  10. 條 件 概 率 和 獨 立

性  
10.2 使 用 法 則 P（ A  ∩  B） = P（ A） P（ B  |  A） 和  

P  (D  |  C）= P（ D）解 應 用 題，其 中 C  和 D  為

獨 立 事 件  

  

44

 

 



 

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11. 貝 葉 斯 定 理  11.1 使 用 貝 葉 斯 定 理 解 簡 單 應 用 題  4  

 教 學 時 數 小 計 7  

二 項 、 幾 何 及 泊 松 分 佈 及 應 用  

12. 離 散 隨 機 變 量  12.1 認 識 離 散 隨 機 變 量 的 概 念  1  

13.1 認 識 離 散 概 率 分 佈 的 概 念 ， 並 以 表 列 、 圖 像

和 數 學 公 式 表 示 離 散 概 率 分 佈  
5  

13.2 認 識 期 望 值 )(XE 和 方 差  的 概 念，並 使

用 它 們 解 簡 單 應 用 題  
)(Var X   

13. 概 率 分 佈 ， 期 望 值

和 方 差  

13.3 使 用 公 式  bXEabaXE +=+ )( )(  和  
 解 簡 單 應 用 題  )(Var )(Var 2 XabaX =+

  

14.1 認 識 二 項 分 佈 的 概 念 及 其 性 質  5 須 介 紹 伯 努 利 分 佈 。  

須 介 紹 二 項 分 佈 的 平 均 值 及 方

差  (不 須 證 明 )。  

14. 二 項 分 佈  

14.2 計 算 涉 及 二 項 分 佈 的 概 率   不 須 使 用 二 項 分 佈 表 。  

15.1 認 識 幾 何 分 佈 的 概 念 及 其 性 質  4 須 介 紹 幾 何 分 佈 的 平 均 值 及 方

差  (不 須 證 明 )。  
15. 幾 何 分 佈  

15.2 計 算 涉 及 幾 何 分 佈 的 概 率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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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注 釋  時 間

16.1 認 識 泊 松 分 佈 的 概 念 及 其 性 質  4 須 介 紹 泊 松 分 佈 的 平 均 值 及 方

差  (不 須 證 明 )。  
16. 泊 松 分 佈  

16.2 計 算 涉 及 泊 松 分 佈 的 概 率   不 須 使 用 泊 松 分 佈 表 。  

17. 二 項 、 幾 何 和 泊 松

分 佈 的 應 用  
17.1 使 用 二 項 、 幾 何 和 泊 松 分 佈 解 應 用 題  5  

 教 學 時 數 小 計 24  

正 態 分 佈 及 其 應 用  

18. 基 本 定 義 及 其 性

質  
18.1 通 過 正 態 分 佈 ， 認 識 連 續 隨 機 變 量 及 連 續 概

率 分 佈 的 概 念  
3 不 須 推 導 正 態 分 佈 的 平 均 值 及

方 差 。  

學 習 重 點  13.3 的 公 式 亦 適 用

於 連 續 隨 機 變 量 。  

 18.2 認 識 正 態 分 佈 的 概 念 及 其 性 質   正 態 分 佈 的 性 質 包 括 ：  

 曲 線 為 鐘 形 並 對 稱 於 平 均 值  

 平 均 值 、 眾 數 和 中 位 數 均 相

等  

 離 差 取 決 於 σ  值  

 曲 線 下 的 面 積 為 1 

 

 



 

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注 釋  時 間

19. 正 態 變 量 的 標 準

化 及 標 準 正 態 分

佈 表 的 使 用  

19.1 將 正 態 變 量 標 準 化 並 使 用 標 準 正 態 分 佈 表 求

涉 及 正 態 分 佈 的 概 率  
2  

20.1 在 已 知 x1, x2, μ  和  σ  的 值 的 情 況 下 ， 求  
)( 1xXP > 、 )( 2xXP < 、 )( 21 xXxP << 及 相 關 概

率 的 值 ， 其 中  X ~ N(μ,σ 2)  

7  

20.2 在 已 知 ( )P X x> 、 ( )P X x< 、 ( )P a X x< < 、

( )P x X b< < 或 相 關 概 率 的 值 的 情 況 下 ， 求  x 
的 值 ， 其 中  X ~ N(μ,σ 2)  

  

20. 正 態 分 佈 的 應 用  

20.3 使 用 正 態 分 佈 解 應 用 題    

 教 學 時 數 小 計 12  

點 及 區 間 估 計  

21.1 認 識 樣 本 統 計 量 和 總 體 參 數 的 意 義  7  21. 抽 樣 分 佈 和 點 估

計  
21.2 當 隨 機 樣 本 容 量 為  n 時，認 識 樣 本 平 均 值 的

抽 樣 分 佈  
 當 總 體 平 均 值 為  μ  和 總 體 方

差 為   時 ， 樣 本 平 均 值 的 平

均 值 是  μ  和 樣 本 平 均 值 的 方

差 是  

2σ

2

n
σ

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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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21.3 認 識 點 估 計 的 意 義 ， 當 中 包 括 樣 本 平 均 值 ， 樣 本

方 差 和 樣 本 比 例  
 須 介 紹 「 估 計 量 」 這 概 念 。  

當 總 體 平 均 值 為  μ  和  總 體

容 量 為  N 時 ， 則 總 體 方 差 為  

N

x
N

i
i∑

=
−

= 1

2

2
)( μ

σ 。  

當 樣 本 平 均 值 為  x  和 樣 本 容

量 為  n 時 ， 則 樣 本 方 差 為  

1

)(
1

2

2

−

−
=

∑
=

n

xx
s

n

i
i

。  

須 認 識「 無 偏 估 計 量 」這 概 念。 

 

21.4 認 識 中 心 極 限 定 理    

22.1 認 識 置 信 區 間 的 概 念  6  22. 總 體 平 均 值 的

置 信 區 間  
22.2 求 總 體 平 均 值 的 置 信 區 間    一 個 正 態 總 體 ， 其 方 差 為

， 總 體 平 均 值  μ  的2σ
( )%1100 α− 置 信 區 間 為

)  ,(
22 n

zx
n

zx σσ
αα +−  

48

 



 

 

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    一 個 總 體 ， 不 知 其 方 差 ， 但

樣 本 容 量 n 足 夠 大 時 ， 總 體

平 均 值  μ  的 ( )%1100 α− 置

信 區 間 為

)
2 n

sz  ,(
2

x
n

zx αα +−
s

，  

其 中 s 為 樣 本 標 準 差 。  

23. 總 體 比 例 的 置

信 區 間  
23.1 求 總 體 比 例 的 置 信 區 間 估 計  3 對 於 取 自 一 個 伯 努 利 分 佈 的 隨

機 樣 本 (其 樣 本 容 量 n 足 夠

大 )， 總 體 比 例 p 的 ( )%1100 α−
置 信 區 間 為  

))ˆ1(ˆˆ  ,)ˆ1(ˆˆ(
22 n

ppzp
n

ppzp −
+

−
− αα ，

其 中  p̂  為 總 體 比 例 的 無 偏 估

計 量 。  

 教 學 時 數 小 計 16  

49

 



 

 

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進 階 學 習 單 位  

24. 探 索 與 研 究  通 過 不 同 的 學 習 活 動 ， 發 現 及 建 構 知 識 ， 進 一 步 提 高

探 索 、 溝 通 、 思 考 和 形 成 數 學 概 念 的 能 力  
10 此 非 一 個 獨 立 和 割 裂 的 學 習 單

位 。 教 師 可 運 用 建 議 的 時 間 ，

讓 學 生 參 與 不 同 學 習 單 位 內 的

活 動 。  

 教 學 時 數 小 計 10  

總 教 學 時 數 ：  135 小 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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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 元 二 （ 代 數 與 微 積 分 ） 學 習 重 點  
備 注 ：   

1 .  學 習 單 位 分 成 三 個 領 域 （「 基 礎 知 識 」、「 代 數 」 和 「 微 積 分 」） 和 一 個 進 階 學 習 單 位 。  

2 .  相 關 的 學 習 重 點 歸 於 同 一 學 習 單 位 內 。  

3 .  表 中 「 注釋」 欄 的 內 容 ， 可 視 為 學 習 重 點 的 補 充 資 料 。  

4 .  學 習 單 位 旁 的 教 學 時 數 旨 在 協 助 教 師 判 斷 課 題 的 教 學 深 度 。 教 學 時 數 僅 作 參 考 之 用 ， 教 師 可 因 應 個 別 情 況 自 行
調 節 。  

 

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基 礎 知 識 領 域  

1. 根 式  1.1 將 形 如  
ba

k
±

 的 數 式 的 分 母 有 理 化  1.5 此 學 習 單 位 可 以 在 教 授 極 限 及 求

導 法 時 才 引 入 。  

2. 數 學 歸 納 法  2.1 理 解 數 學 歸 納 法 原 理  5 只 須 引 入 數 學 歸 納 法 的 基 本 原

理 。  

包 括 應 用 數 學 歸 納 法 於 證 明 與 有

限 數 列 求 和 及 整 除 性 有 關 的 命

題 。  

不 須 證 明 與 不 等 式 有 關 的 命 題 。  

51

 

 

 

 



 

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3. 二 項 式 定 理  3.1 以 二 項 式 定 理 展 開 指 數 為 正 整 數 的 二 項 式  3 須 引 入 二 項 式 定 理 的 證 明 。  

須 介 紹 求 和 記 法 （ Σ） 的 使 用 。  

不 須 引 入 以 下 內 容 ：   

•  三 項 式 的 展 開  

•  最 大 係 數、 最 大 項 和 二 項 式 係

數 性 質  

•  求 近 似 值 的 應 用  

4.1 理 解 弧 度 法 的 概 念  11  

4.2 透 過 弧 度 法 求 弧 長 及 扇 形 面 積    

4.3 理 解 餘 割 函 數 、 正 割 函 數 和 餘 切 函 數 及 其 圖 像    

4.4 理 解 恆 等 式 1 + tan2 θ = sec2 θ  和 1 + cot2 θ = cosec2 θ  須 以 恆 等 式 簡 化 三 角 數 式 。   

4. 續 三 角 函 數  

4.5 理 解 正 弦 、 餘 弦 、 正 切 函 數 的 複 角 公 式 、 二 倍 角

公 式 及 正 弦 、 餘 弦 函 數 的 和 積 互 化 公 式  
 須 引 入 以 下 公 式 ：  

• sin(A ± B) = sin A cos B ± cos A sin B  

• cos(A ± B) = cos A cos B ∓ sin A sin B  

• tan(A ± B) = tan tan
tan tan
A B

A B
±

1∓
 

• sin 2A = 2 sin A cos A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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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• cos 2A = cos2A − sin2A  

 = 1 − 2 sin2A = 2 cos2A − 1 

• tan 2A = 
A

A
2tan1

tan2
−

 

• sin2A = 
2
1 (1 − cos 2A) 

• cos2A = 
2
1 (1 + cos 2A) 

• 2 sin A cos B = sin(A + B) + sin(A − B) 

• 2 cos A cos B = cos(A + B) + cos(A − B) 

• 2 sin A sin B = cos(A − B) − cos(A + B) 

• sin A + sin B = 2
2 2

sin cosA B A B+ −  

• sin A − sin B = 2
2 2

cos sinA B A B+ −  

• cos A + cos B = 2
2 2

cos cosA B A B+ −  

• cos A − cos B = −
+ −2
2 2

sin sinA B A B  

不 須 引 入 「 輔 助 角 的 形 式 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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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注 釋  時 間

( )2 1sin 1 cos 2
2

A A= −  及 

( )2 1cos 1 cos 2
2

A A= +  

可 視 為 源 自 二 倍 角 公 式 的 結 果 。  

5. e  的 簡 介  5.1 認 識 e 和 自 然 對 數 的 定 義 及 其 記 法  1.5 可 考 慮 用 以 下 兩 種 方 式 引 入 e：  

•  n

n n
e )11(lim +=

∞→
 

 （ 不 須 證 明 此 極 限 的 存 在 性 ）  

•  ++++=
!3!2

1
32 xxxe x  

此 學 習 單 位 可 在 教 授 學 習 單 位

6.1 時 才 引 入 。  

 教 學 時 數 小 計 22  

微 積 分 領 域  

極 限 和 求 導 法  

6. 極 限  6.1 理 解 函 數 極 限 的 直 觀 概 念  5 學 生 應 能 從 圖 像 區 分「連 續 函 數 」

和 「 不 連 續 函 數 」。  

以 下 函 數 為 連 續 函 數 和 不 連 續 函

數 的 例 子 ： 絕 對 值 函 數 ∣x∣、 正

負 號 函 數  sgn(x)、 上 取 整 函 數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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⎡ ⎤x  及 下 取 整 函 數  ⎣ ⎦x 。  

須 陳 述 但 不 須 證 明 有 關 函 數 的

和 、 差 、 積 、 商 、 純 量 乘 法 極 限

和 複 合 函 數 極 限 的 定 理 。  

6.2 求 函 數 的 極 限   須 引 入 以 下 公 式 ：   

•  
0

sinlim
θ

θ
θ→

 = 1 

•  
x

e x

x

1lim
0

−
→

 = 1 

須 求 當 自 變 量 趨 向 無 窮 時 ， 有 理

函 數 的 極 限 。  

7.1 理 解 函 數 導 數 的 概 念  14 學 生 應 能 從 基 本 原 理 求 包 括 C、  
x n（ n 為 正 整 數 ）、 x 、sin x、cos x、

e x、ln x 等 初 等 函 數 的 導 數 。  

須 介 紹 包 括  y'、f '(x) 和  
dx
dy  的

記 法 。  

不 須 判 別 函 數 的 可 導 性 。  

7. 求 導 法  

7.2 理 解 求 導 法 的 加 法 法 則 、 積 法 則 、 商 法 則 及 鏈 式

法 則  
 須 引 入 以 下 法 則 ：  

• 
dx
dv

dx
duvu

dx
d

+=+ )(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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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
dx
duv

dx
dvuuv

dx
d

+=)(  

• 2)(
v

dx
dvu

dx
duv

v
u

dx
d −

=  

•  
dx
du

du
dy

dx
dy

⋅=  

7.3 求 包 含 代 數 函 數 、 三 角 函 數 、 指 數 函 數 及 對 數 函

數 的 函 數 之 導 數  
 須 引 入 以 下 公 式 ：  

• (C)' = 0 

• (x n)' = n x n − 1 

• (sin x)' = cos x  

• (cos x)' = −sin x  

• (tan x)' = sec2x  

• (cot x)' = −cosec2x 

• (sec x)' = sec x tan x  

• (cosec x)' = −cosec x cot x  

• (e x )' = ex  

• (ln x)' = 
x
1  

須 引 入 下 列 的 代 數 函 數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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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 多 項 式 函 數  

•  有 理 函 數  

•  冪 函 數 xα  

•  由 上 述 各 函 數 的 加 、 減 、 乘 、

除 和 複 合 而 成 的 其 他 函 數， 例

如 ： 12 +x  

7.4 以 隱 函 數 求 導 法 求 導 數   須 引 入 對 數 求 導 法 。  

7.5 求 顯 函 數 的 二 階 導 數   須 介 紹 包 括  y"、f "(x) 和  2

2

dx
yd  

的 記 法 。  

不 須 引 入 三 階 或 更 高 階 的 導 數 。  

8.1 求 曲 線 的 切 線 和 法 線 方 程  14  

8.2 求 函 數 的 極 大 值 和 極 小 值   須 引 入 全 局 及 局 部 極 大 值 和 極 小

值 。  

8. 求 導 法 的 應

用  

 

8.3 描 繪 多 項 式 函 數 及 有 理 函 數 的 曲 線   當 描 繪 曲 線 時 ， 須 注 意 以 下 事

項 ：  

•  曲 線 的 對 稱 性  

•  x 值 和 y 值 的 限 制  

•  曲 線 與 兩 軸 的 截 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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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極 大 點 與 極 小 點  

•  拐 點  

•  曲 線 的 垂 直、水 平 和 斜 漸 近 線  

學 生 可 以 運 用 除 法 推 算 有 理 函 數

曲 線 的 斜 漸 近 線 方 程 。  

8.4 解 與 變 率 、 極 大 值 和 極 小 值 有 關 的 應 用 題    

 教 學 時 數 小 計 33  

積 分 法  

9.1 認 識 不 定 積 分 法 的 概 念  16 須 介 紹 不 定 積 分 法 為 求 導 法 的 逆

運 算 。  
9. 不 定 積 分 法  

9.2 理 解 不 定 積 分 的 性 質 及 使 用 代 數 函 數 積 分 公 式 、

三 角 函 數 積 分 公 式 及 指 數 函 數 積 分 公 式 求 不定積

分  

 須 引 入 以 下 公 式 ：  

• k dx kx C∫ = +   

• 
1

1

n
n xx dx C

n∫
+

= +
+

，其 中 n ≠ −1 

• 1  lndx x C
x∫ = +   

•  x xe dx e C∫ = +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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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sin cosx dx x C∫ = − +   

• cos sinx dx x C∫ = +   

• 2sec tanx dx x C∫ = +   

• 2cosec cotx dx x C∫ = − +   

• sec tan secx x dx x C∫ = +   

• cosec cot cosecx x dx x C∫ = − +   

更 複 雜 習 題 可 見 於 學 習 重 點 9.4
至 9.6。  

9.3 理 解 不 定 積 分 在 現 實 生 活 或 在 數 學 情 境 的 應 用   須 引 入 不 定 積 分 在 諸 如 幾 何 學 及

物 理 學 方 面 的 應 用 。  

9.4 使 用 代 換 積 分 法 求 不 定 積 分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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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9.5 使 用 三 角 代 換 法 求 含 有  22 xa − 、 22 ax −  或  
22 xa +  形 式 的 不 定 積 分  

 須 介 紹 包 括 sin−1 x 、 cos−1 x 和

tan−1x 的 記 法 ， 以 及 有 關 主 值 的

概 念 。  

 

9.6 使 用 分 部 積 分 法 求 不 定 積 分   可 引 用 ln x dx∫ 為 例 子 說 明 分 部

積 分 法 。  

在 求 一 個 積 分 時 最 多 使 用 分 部

積 分 法 兩 次 。  

10.1 認 識 定 積 分 法 的 概 念  11 須 介 紹 定 積 分 作 為 和 的 極 限，並

由 此 定 義 求 定 積 分 。  

須 引 入 假 變 量 的 應 用 ， 包 括  

( ) ( )
b b

a a
f x dx f t dt∫ ∫= 。  

不 須 引 入 以 定 積 分 法 求 無 窮 數

列 之 和 。  

10. 定 積 分 法  

10.2 理 解 定 積 分 的 性 質   須 引 入 以 下 性 質 ：  

• ( ) ( )
b a

a b
f x dx f x dx−∫  ∫=  

• ( ) 0
a

a
f x dx∫ =  

• ( ) ( ) ( )
b c b

a a c
f x dx f x dx f x dx∫ ∫ ∫= 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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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 ( ) ( )
b b

a a
k f x dx k f x dx∫ ∫=

• [ ( ) ( )]
b

a
f x g x dx∫ ±

( )=
b b

a a
( )f x dx g∫ ∫± x dx  

10.3 求 代 數 函 數 、 三 角 函 數 和 指 數 函 數 的 定 積 分   須 介 紹 微 積 分 基 本 定 理 ：

( ) ( ) ( )
b

a
f x dx F b F a∫ = − ， 其 中  

dx
d F(x) = f (x)。  

10.4 使 用 代 換 積 分 法 求 定 積 分    

10.5 使 用 分 部 積 分 法 求 定 積 分   在 求 一 個 積 分 時 最 多 使 用 分 部

積 分 法 兩 次 。  

10.6 理 解 偶 函 數 、 奇 函 數 及 周 期 函 數 定 積 分 的 性 質   須 引 入 以 下 性 質 ：  

•  若 f 為 奇 函 數 ， 則

0( )
a

a
f x dx∫ −

=  

•  若 f 為 偶 函 數 ， 則
a a

0
( ) 2 ( )

a
f x dx f x d∫ ∫−

=

•  若 f (x + T ) = f (x)， 即 f 為 週 期

函 數 ， 則

x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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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0
( ) ( )

nT T
f x dx n f x dx∫ ∫=   

11.1 理 解 以 定 積 分 求 平 面 圖 形 面 積 的 應 用  7  11. 定 積 分 法 的 應 用  

11.2 理 解 以 定 積 分 求 沿 坐 標 軸 或 平 行 於 坐 標 軸 的 直

線 旋 轉 而 成 的 旋 轉 體 體 積 的 應 用  
 須 包 括「 圓 盤 法 」和「 外 殼 法 」。

須 包 括 求 空 心 旋 轉 體 的 體 積 。  

 教 學 時 數 小 計 34  

代 數 領 域  

矩 陣 及 線 性 方 程 組  

12. 行 列 式  12.1 認 識 二 階 及 三 階 行 列 式 的 概 念 及 其 性 質  3 須 引 入 以 下 性 質 ：  

•  a b c
a b c
a b c

a a a
b b b
c c c

1 1 1

2 2 2

3 3 3

1 2 3

3
 

62

1 2

1 2 3

=

•  a b c
a b c
a b c

c b a
c b a
c b a

1 1 1

2 2 2

3 3 3

1 1 1

2
 

2 2

3 3 3

= −

•  a b
a b
a b

1 1

2 2

3 3

0
0
0

0=
 

•  a kb c
a kb c
a kb c

k
a b c
a b c
a b c

1 1 1

2 2 2

3 3 3

1 1 1  
2 2 2

3 3 3

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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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
0

333

222

111

=
kbba
kbba
kbba  

•  a a b c
a a b c
a a b c

a b c
a b c
a b c

a b c
a b c
a b c

1 1 1 1

2 2 2 2

3 3 3 3

1 1 1

2 2 2

3 3 3

1 1 1

2 2 2

3 3 3

+
+
+

= +
'
'
'

'
'
'

 

•  

333

222

111

3333

2222

1111

cba
cba
cba

cbkba
cbkba
cbkba

=
+
+
+  

•  
22

11
3

33

11
2

33

22
1

333

222

111

cb
cb

a
cb
cb

a
cb
cb

a
cba
cba
cba

+−=

 

須 介 紹 包 括  | A | 和 det(A) 的 記

法 。  

13. 矩 陣  13.1 理 解 矩 陣 的 概 念 、 運 算 及 其 性 質  9 須 引 入 矩 陣 的 加 法、純 量 乘 法 和

乘 法 。  

須 引 入 以 下 性 質 ：  

• A + B = B + A 
• A + (B + C) = (A + B) + C  
• (λ + μ)A = λA + μA  
• λ(A + B) = λA + λB  
• A(BC) = (AB)C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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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A(B + C) = AB + AC  
• (A + B)C = AC + BC  
• (λA)(μB) = (λμ)AB  
•  | AB | = | A | | B | 

13.2 理 解 二 階 及 三 階 方 陣 逆 矩 陣 的 概 念、運 算 及 其 性

質  
 須 引 入 以 下 性 質 ：  

•  A 的 逆 矩 陣 是 唯 一 的  
• (A−1)−1 = A  
• (λA)−1 = λ−1A−1  
• (An)−1 = (A−1)n   
• (At)−1 = (A−1) t  
• | A−1 | = | A |−1  
• (AB)−1 = B−1A−1  

其 中 A 及 B 為 可 逆 矩 陣 ， λ 為

非 零 純 量 。  

14. 線 性 方 程 組  14.1 以 克 萊 瑪 法 則、逆 矩 陣 和 高 斯 消 去 法 解 聯 立 二 元

和 三 元 線 性 方 程 組  
6 須 引 入 以 下 定 理 ：  

•  一 個 齊 次 三 元 線 性 方 程 組 有

非 平 凡 解 當 且 僅 當 它 的 係 數

矩 陣 為 奇 異 矩 陣  

可 向 學 生 介 紹 「 充 分 及 必 要 條

件 」 這 用 語 。  

 教 學 時 數 小 計 1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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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 量  

15.1 理 解 向 量 及 純 量 的 概 念  5 須 引 入 向 量 的 模 、 零 向 量 及 單 位

向 量 的 概 念 。  

學 生 須 認 識 印 刷 時 採 用 的 向 量 記

法（ 包 括 a 和 AB ）以 及 書 寫 時 採

用 的 記 法（ 包 括 a、 AB  和 a）和

表 示 向 量 的 模 的 記 法 （ 包 括  |a |  
和  | a |）。  

15. 向 量 的 簡 介   

15.2 理 解 向 量 的 運 算 及 其 性 質   須 引 入 向 量 的 加 法 、 減 法 和 純 量

乘 法 。  

須 引 入 以 下 性 質 ：  

• a + b = b + a  

• a + (b + c) = (a + b) + c  

• a + 0 = a  

• 0 a = 0  

• λ(μa) = (λμ)a  

• (λ + μ)a = λa + μa  

• λ(a + b) = λa + λb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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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單 位  學 習 重 點  時 間 注 釋  

  •  若  αa + βb = α1a + β1b（ 其 中 a
和 b 為 非 零 並 且 互 相 不 平 行 的

向 量 ）， 則  α = α1 及 β = β1 

 

15.3 理 解 向 量 在 直 角 坐 標 系 統 的 表 示 法   須 引 入 以 下 公 式 ：   

•  在 R3 中 ， 222|| zyxOP ++=  

• 在 R2 中 ， sin θ = 
22 yx

y

+
 及 

cos θ = 
22 yx

x
+

 

可 以 使 用 向 量 在 直 角 坐 標 系 統

的 表 示 法 來 討 論 在 學 習 重 點 15.2
的 注 釋 中 所 提 及 的 性 質 。  

不 須 引 入 方 向 餘 弦 的 概 念 。  

16. 純 量 積 與 向

量 積  
16.1 理 解 向 量 的 純 量 積 （ 點 積 ） 的 定 義 及 其 性 質  5 須 引 入 以 下 性 質 ：  

• a ⋅ b = b ⋅ a  

• a ⋅ (λb) = λ(a ⋅ b)   

• a ⋅ (b + c) = a ⋅ b + a ⋅ c  

• a ⋅ a = | a |2 ≥ 0 

• a ⋅ a = 0 當 且 僅 當 a = 0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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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| a | | b | ≥ | a ⋅ b | 

• | a − b |2 = | a |2 + | b |2 − 2(a ⋅ b) 

16.2 理 解 在 R3 中 向 量 的 向 量 積（ 叉 積 ）的 定 義 及 其 性

質   
 須 引 入 以 下 性 質 ：  

• a × a = 0  

• b × a = −(a × b) 

• (a + b) × c = a × c + b × c 

• a × (b + c) = a × b + a × c 

• (λa) × b = a × (λb) = λ(a × b) 

• | a × b |2 = | a |2 | b |2 − (a ⋅ b)2  

須 介 紹 以 下 純 量 三 重 積 的 性 質 ：  

• (a × b) ⋅ c = a ⋅ (b × c) 

• (a × b) ⋅ c = (b × c) ⋅ a = (c × a) ⋅ b  

17. 向 量 的 應 用  17.1 理 解 向 量 的 應 用  8 須 引 入 線 段 的 分 割 、 平 行 性 和 正

交 性 。  

須 引 入 求 兩 向 量 間 的 夾 角 、 向 量

投 射 至 另 一 向 量 的 投 影 、 平 行 六

面 體 的 體 積 和 三 角 形 的 面 積 。  

 教 學 時 數 小 計 1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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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 階 學 習 單 位  

18. 探 索 與 研 究  通 過 不 同 的 學 習 活 動 ， 發 現 及 建 構 知 識 ， 進 一 步 提 高

探 索 、 溝 通 、 思 考 和 形 成 數 學 概 念 的 能 力  
10 此 非 一 個 獨 立 和 割 裂 的 學 習 單

位 。 教 師 可 運 用 建 議 的 時 間 ， 讓

學 生 參 與 不 同 學 習 單 位 內 的 活

動 。  

 教 學 時 數 小 計 10  

總 教 學 時 數 ：  135 小 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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